
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

基本案情：

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方正集团）受行业周期调整等因素

影响，生产经营陷入困境，在 2019 年底全面爆发流动性危机，债权

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）申请对其破产

重整。北京一中院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受理方正集团重整，于 2020

年 7 月 31 日裁定对方正集团、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北大医疗产

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北大资源集团有

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。根据 2019 年 9 月的合并报表，方正集团总资

产为 2715 亿元，总负债为 3069 亿元，拥有 100 余家下属公司，公

司层级多达 14 级，且涉及融资融券、境内外债券、结构性融资等复

杂问题，债权人人数众多、利益多样，清产核资、债权审核、企业管

控、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等工作难度较高。北京一中院严格依法审理，

及时通过司法手段保护重整主体核心资产安全，维持方正系企业的持



续经营；指导管理人以公开、市场化的方式完成招募战投工作；在重

整计划草案的制定中，坚持公平对待债权人，切实维护职工利益；积

极推进府院协调联动，共同防范舆情及社会稳定风险，使方正集团等

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获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，普通债权人清偿率最高

达 61%。2021 年 6 月 28 日，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方正集团等五家

公司重整计划。

推荐理由：

方正集团作为我国首个进入重整程序的千亿级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，

在进入司法重整前已发生大规模债务违约，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，

国内外高度关注。北京一中院聚焦方正集团核心主营业务，按照法治

化、市场化、信息化的要求稳妥推进各项重整程序，通过重整为方正

集团引入投资 700 多亿元，化解企业债务 2600 多亿元，帮助 400

余家企业持续经营，稳住 3.5 万职工的工作岗位，最大限度保障各类

债权人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。方正集团等五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是目

前大型企业集团重整中给予债权人最多选择、最高清偿、最切实保障

的司法重整，是市场化法治化进行企业拯救的典型，充分彰显了重整

制度的立法初衷和法律价值，对推动通过破产手段服务高质量发展具

有重大意义。


